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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1月 3日，凤岗应急管理分局接到举报：2021年 7月

25 日，东莞南方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一名工人在工作中发

生事故受伤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经核查，情况属实。

为尽快查清事故原因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肃追究事故责任，

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在进行核查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

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东莞市人民政府

依法成立了由凤岗镇党委副书记任组长，凤岗镇应急管理分局、公

安分局、人社分局、司法分局、平安法治办、总工会等单位有关人

员组成的东莞凤岗南方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“7·25”一般机

械伤害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调查取证等，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的

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、事故性质和责

任情况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东莞凤岗南方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“7·25”

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电焊员违规进入底架绳环装备地坑，传

送带操作员在未确认电焊员返回地面的情况下操作传送带从而引

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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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、相关人员概况

事故发生单位：东莞南方中集物流装备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东莞中集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097066902T，法

定代表人：唐铁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

人独资）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金龙路 1号，经营范

围：制造、修理集装箱、加工制造各类相关机械零部件、结构件和

设备；公路、港口新型特种机械设备设计与制造等。

1.李怀德（事故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12月 3日出生，

住址：甘肃省皋兰县黑石镇，是东莞市合丰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

[1]派遣到东莞中集公司的从业人员，岗位是电焊工。

2.朱昌余，男，汉族，1987 年 8月 18 日出生，住址：贵州省

湄潭县永兴镇，是深圳市顺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[2]派遣到东莞中集

公司的从业人员，岗位是集装箱绳环设备操作员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东莞中集公司有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

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

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

[1] 东莞市合丰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莞合丰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900553662776D，法定

代表人：李长松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住所：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祥新西路 17号 1081室，

经营范围：劳务派遣，人力资源外包服务，企业管理咨询。

[2] 深圳市顺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顺源公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96607640X，法定代表

人：邱小英，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回龙埔社区恒明湾创汇中心 1栋 AB座 903B（一照

多址企业），经营范围：劳务外包；信息咨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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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；有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；有建立健全并落

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

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朱昌余、李怀德分别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

经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。

丁枫作为东莞中集公司主要负责人（2021 年度），有建立健

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计划；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

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有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消除生

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因事故发生时间久远，事故现场、涉事设备已变动，涉事人员

朱昌余不在广东省，未能到场配合调查，事发时现场其他人员已无

法联系，事故调查组根据相关人员笔录及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

院刑事判决书等材料，推断事故发生经过如下：2021年 7月 25日

21 时许，朱昌余和李怀德在集装箱绳环设备进行作业，电焊员李

怀德因焊枪保护套掉落而跳进传送带下的地坑寻找（此时涉事设备

已暂停），后朱昌余在地面找到焊枪保护套，遂叫李怀德上来。朱

昌余在未确认李怀德上来的情况下，返回操作台操作传送带，致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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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怀德被传送带上的集装箱底架砸压致死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图 1 事故现场模拟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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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地坑离地面约 0.7米

图 3 事故现场模拟图（设备未变动前）



— 6—

图 4 涉事设备图（设备已变动）

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本事故造成李怀德 1人死亡，经法医鉴定，李怀德符合身体被

机器砸压致重型颅脑损伤死亡。经统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

130万元[3]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年 11月 3日接报事故后，凤岗应急管理分局立即赶赴东

莞中集公司了解情况，对东莞中集公司、东莞合丰公司和深圳顺源

公司涉事人员进行询问，及时进行事故核查，依法开展调查。

（二）医疗救治情况

[3] 2021年 7月 29日，东莞中集公司、东莞合丰公司与李怀德家属签订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，东莞合丰公司支付 115
万元赔偿，东莞中集公司支付 15万元人道主义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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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了解，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10和 120急救电话，

医护人员赶赴现场，并将李怀德送往医院救治，2021年 7月 26日

20时许，李怀德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及事故瞒报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救援行动开展有序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二次事故。

经评估，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得当。经核查，事发后，东莞中集公司

现场相关人员第一时间拨打 120，医护人员将李怀德送往医院抢救，

并拨打 110报警电话。随后凤岗信访办、司法分局、人社分局、应

急管理分局、官井头村委会等单位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解，并于

2021年 7月 29日签订《人民调解协议书》。综合上述调查情况，

本起事故不存在隐瞒事故的客观行为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直接原因分析

李怀德违规进入底架绳环装备地坑[4]，朱昌余在未确认李怀德

返回地面的情况下操作传送带，致使李怀德被传送带上的集装箱底

架砸压致死。

四、有关单位履职情况

（一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凤岗分局

2021年 1月至 7月，该单位共检查企业 1495家次，检查发现

[4] 《二期底架线各台位操作规程》：绳环台：1.2.3 输送平台地坑内禁止任何人进入，除非专业检修人员进入检修

设备，且必须确保输送装置及升降台停机断电，并安排专人监护；1.2.4 装配物料或其他生产垃圾掉落地坑内，禁止

随意进入捡取，必须等交接班或周末停产时安排清扫处理，不能冒险进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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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 915处，共执法检查企业 810家次，复查企业 685家次，排查

隐患 909 处，责令停产整顿 90 家次，行政处罚 71 次。2021 年 8

月 12日，该单位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东莞中集公司存在储存、使用

危险物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违法行为，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立

案查处，作出行政处罚 25000元。

（二）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委会

2021年 1月至 7月，该单位对辖区内的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2876

家次，排查安全隐患 683 处，已整改安全隐患 683 处；其中 6 月

10日，对东莞中集公司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（隐患）6项[5]，

检查人员向东莞中集公司发出了限期整改的要求，6 月 18 日对整

改情况进行复查，东莞中集公司已全部整改完毕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后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李怀德违规进入底架绳环装备地坑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鉴

于李怀德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
朱昌余在未确认李怀德返回地面的情况下操作传送带，致使李

怀德被传送带上的集装箱底架砸压致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依

[5] 1.有限空间危险源告知卡缺失；2.叉车驾驶证过期；3.生产车间通道堵塞；4.劳保用品发放制度不完善；5.油漆

未按规定入库；6.厂区消防栓配件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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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[6]、第六十七条第三款

[7]、第七十二条第一款[8]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[9]、第三款[10]、第四

十七条[11]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[12]的规定，朱

昌余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被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

月，缓刑一年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东莞中集公司应加强安全管理自查自纠，确保各类安全生产问

题能够及时发现、及时整改，实现源头管控，加强事故警示与安全

生产宣传教育，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，增强广大从业人员的安全

意识，营造良好的安全生产氛围。

事故如涉及民事侵权等其他法律责任的，建议当事各方通过法

律途径解决。

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
本次事故的发生，暴露出部分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电焊工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：【过失致人死亡罪】过失致人死亡的，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
情节较轻的，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本法另有规定的，依照规定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，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

行的，可以从轻处罚；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：【适用条件】对于被判处拘役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同

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宣告缓刑，对其中不满 18 周岁的人、怀孕的妇女和已满 75 周岁的人，应当宣告缓刑：

(一)犯罪情节较轻；(二)有悔罪表现；(三)没有再犯罪的危险；(四)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。

[9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二款：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 5年以下，但是不能少于

1年。

[10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三款：缓刑考验期限，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。

[1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四十七条：【有期徒刑刑期的计算与折抵】有期徒刑的刑期，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；

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 1日折抵刑期 1日。

[1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：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

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F%87%E5%A4%B1%E8%87%B4%E4%BA%BA%E6%AD%BB%E4%BA%A1%E7%BD%AA/1090656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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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设备操作员未确认现场人员安全便操作传

送带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相关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

要切实加大安全生产工作的力度，强化“红线”意识，加大执法力度，

层层压实责任，督促监管对象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排查和

消除事故隐患，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事故防范能力。

（一）生产经营单位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工作，要组织员工学习操作

规程，督促员工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杜绝未经培训教育并考核合格

的人员上岗作业；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

度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；组织全面开展安

全生产隐患大排查，特别是要排查生产区域与生产设备存在的安全

隐患，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各村、工业区（社区）管理单位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职

责，加强基层安全监管工作，切实加强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日常

巡查、检查的力度，要充分协调专职安全生产巡查员、网格员队伍，

深入开展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镇街相关部门要履行好行业监管责任，加大执法力度，

对企业要通过抽查等手段加强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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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行为，保持执法监督高压态势，杜绝企业的侥幸心理；要加大安

全生产宣传力度，充分运用网络、微信、微视频等各种渠道，广泛

宣讲安全生产知识，督促企业组织全体员工观看典型生产安全事故

警示教育片，及时曝光违法违规企业和典型案例，增强广大职工安

全意识。


	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	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、相关人员概况
	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	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	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	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	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	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	（二）医疗救治情况
	（三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及事故瞒报调查情况

	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	直接原因分析

	四、有关单位履职情况
	（一）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凤岗分局

	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	（一）因在事故后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	李怀德违规进入底架绳环装备地坑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鉴于李怀德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	（二）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员
	朱昌余在未确认李怀德返回地面的情况下操作传送带，致使李怀德被传送带上的集装箱底架砸压致死，对事故发生
	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	东莞中集公司应加强安全管理自查自纠，确保各类安全生产问题能够及时发现、及时整改，实现源头管控，加强事

	六、事故主要教训
	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